
由:  梁志遠博士(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 

致:  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有關:  農曆新年墟市及熟食墟市有關的政策及事宜 

日期:  2017 年 10 月 13 日 

 

主席及各位委員， 

 作為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除了萬眾囑目的房屋政策外，新政府原先張揚了會有

新的墟市政策。很可惜，林太對於選舉時許諾的墟市政策，最終卻只字不提，叫人失望。

我們唯有先說出我們的經驗及意見。 

個人在近年間曾經聯同一些青年義工，協助過上水火車站近彩園邨一帶的無牌熟食

小販。他們一行十多檔自開邨以來，就一直在天橋上有秩序地擺賣至今。直至 2014 年，

食環署在領展商場的要求下，開始全力取締該批熟食小販，並透過圍封、站崗、設立園圃

及追捕等形式，無所不用其極地扼殺他們的生存空間。事實上，街頭熟食小販從來就是香

港的社區文化特式，尤其對於偏遠地區的居民來說，轉車站旁的熟食小販更是工時漫長的

基層市民唯一的廉價夜宵去處。在 97 回歸以前，即使在滿佈車輛的旺角彌敦道及亞皆老

街交界，也會每晚聚集超過百檔的熟食小販，好不熱鬧。可惜的是，市政局在回歸以後解

散，再沒有專職的民選議員關心熟食小販的發展。食環署一方面沿用逐步淘汰的策略，另

方面又藉著衛生恐慌，全力掃蕩熟食小販，至使他們幾乎絕跡香港街頭。事至今日，香港

的牌照熟食小販已由八十代高峰期的萬多檔，減至 200 多檔其；中聞名中外的大牌檔更只

剩下 20 多檔，面臨繼承的問題。禁止熟食小販擺賣更導至多宗執法人員與小販市民的衝

突。其中最令人震撼的當然是 2016 年農曆年間，食環署職員因為驅趕無牌熟食小販而引

發的旺角騷亂，最終更造成了流血衝突。 

即使民間團體近年自行籌款舉辦過兩次的「街頭美食節」，政府仍然我行我素，拒

絕溝通，離地移植外國經驗，推出大而無當，不能移動的「美食車計劃」，結果只有慘淡

收場。在今年農曆年前，政府雖然曾主動提出於旺角麥花臣球場舉辦熟食墟市，但最終仍

因諮詢不足，引來至區議會的反對，結果胎死腹中。更令人尷尬的是，政府一方面藉詞推

辭民間團體聯合營辦「塱豪夜市」的建議，另方面卻基於避免衝突再起，任由無牌熟食小

販在旺角塱豪坊外面自行聚集擺賣，成行成市。政府政策的進退失據，方向混亂，簡直蔚

為奇觀。 

我們的具體建議 

1) 放寬規管熟食墟市 

為了落實試驗社區墟市，我們幾個志願機構早在近年已分別在上水石湖墟及粉嶺聯

和墟，籌辦了逾十次的「北區墟市節」。我們在北區區議會的支持下，更成功收改

地契，在上水農產品銷售市場(俗稱天光墟) 進行了三次墟市活動(一次因為天雨改

期) ，獲得超乎想像的反應。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在天光墟現址舉辦熟食墟市，要求

有關部門可以加快審批有關的牌照程序(舉例如降低要求及縮短申請期限)及放寬有

關的設施申請(舉例如明火或電火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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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農曆熟食墟市 

我們要求政府實質支持農曆熟食墟市，容許志願機構在各區覓地舉辦農曆節日熟食

墟市，場地可以包括各區結束之後的年宵市場或好像上水天光墟等的閒置空間。這

種分散發展策略，將有助於疏散人流，構成景點。除了場地以外，政府亦應成立專

責部門，處理撥款及提供意見，以支援設立環保、基層、安全、衛生而又歡樂的農

曆熟食墟市。 

 

 

 

 


